


豫交院教[2017]48号


关于举办2017年学生技能大赛的补充通知
各院（系）：

为进一步做好2017年学生技能大赛相关工作，根据《关于举办2017年学生技能大赛的通知》（豫交院[2017]105号）有关要求，现就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：

1.本次技能大赛倡导“节俭、务实、高效”的办赛理念；由各承办单位自行组织安排；

2.目前尚不具备比赛条件的赛项可暂不举行,不支持因赛购置仪器设备；

3.各赛项评审人员、仲裁人员等工作人员均由校内教师出任，不外聘专家；

4.各赛项指导教师、评审人员等工作人员劳务费以课时计算（标准：一天六课时，半天三课时），各院系在上报此项预算时，应注明具体赛项所需具体工作人员人数及名单，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具体的工作日期及工作天数。
5.本次技能大赛各个承办赛项奖项及奖品设置：

（1）个人参赛项目：一等奖1人、二等奖2人、三等奖3人；

（2）团体参赛项目：一等奖一个团队、二等奖2个团队、三等奖3个团队；

（3）奖品标准：个人及团体参赛奖品均按照一等奖100元/人，二等奖70元/人、三等奖50元/人标准发放。
6.各院系可自行开始组织各项技能比赛，并请各单位根据以上要求重新填报《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学生技能大赛经费预算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并于2017年11月22日（周三）12:00前将经费预算表报教务处。

联系人：教务处  于露霞

联系电话：60868067

附件：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学生技能大赛经费预算表

教务处

2017年11月20                 

 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     2017年11月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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